
非试卷类考核课程命题规范 

(选自武汉学院课程终结性考核工作规程（政字〔2018〕66）) 

1.课程命题需讲师或讲师以上职称的主讲教师完成，若该

课程无讲师或讲师以上职称的主讲教师，命题工作由科目组完

成。 

2.命题教师须填写《武汉学院非试卷类考核课程说明及审

核表》，说明及审核表中要对课程考核形式、考核内容、组织

方式及构成比例予以明确，对考核内容有明确细致的评分标准。 

3.考核内容要能覆盖课程内容的 80%以上范围，且能发挥

学生独立思考、独立完成的能力。 

4.同一课程若考试时间不统一，应填写多套《武汉学院非

试卷类考核课程说明及审核表》，以确保考试的公平公正。 

5.命题教师须填写《武汉学院非试卷类考核课程说明及审

核表》交科目组审核，审核通过后命题教师本人须将说明及审

核表的纸质版（一式两份）及电子版送交各教学单位教学秘书

处，教学秘书汇总后统一交教务处备案。 

 

备注：相关表格及要求见 01 文档 


